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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黎院学〔2020〕10号

关于做好2020届毕业生档案装档与投递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
为了顺利完成2020届毕业生档案投递工作，现将2020届毕业生个人档案装档与投递工作安排如下：
一、装档对象：2020届毕业生
二、装档材料清单：
学生个人档案应包括：1、高中档案（或中职档案）；2、毕业生登记表；3、奖惩情况登记表；4、就业推荐表；5、学生成绩单；6、党员档案（已被党组织接收为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的毕业生）；7、团员档案（含入团志愿书、入团申请书）；8、报到证副本；9、优秀毕业生登记表；10、入党积极分子档案（已被党组织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毕业生）；11、入党申请书（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未被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或党员的毕业生）。
其中，高中档案（或中职档案）、毕业生登记表、奖惩情况登记表、就业推荐表、学生成绩单、报到证副本为个人必备材料，其他材料均根据毕业生本人实际情况归档。所有装档材料必须为原件，不能使用复印件。
三、档案袋填写及封装说明
（一）填写说明
    1、档案号：填写毕业生学号；
2、姓名、性别：如实填写；
3、专业：填写专业全称，不得简写；
4、籍贯：省份+市/县，如福建永泰；
    5、档案材料项目：根据入档材料内容进行勾选，已入档应在该项目名称旁的备注栏处打勾，未入档或该生无此项材料则不能勾选。
6、使用黑色字迹水笔规范填写，字迹工整，不得涂改。
（二）封装说明
学生个人档案归档完毕且检查无误后，各系应自行封装档案袋。封口应使用固体胶（或胶水）粘贴封条（距离档案袋顶部1cm处，左右居中），封条应使用空白的A4纸裁切而成（尺寸为21cm*4cm）。
四、档案去向：
各系需填报《2020届毕业生档案去向登记表》（见附件1），档案去向以毕业生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毕业去向栏填写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为准。就业办负责汇总毕业生档案去向登记信息并统一安排投递。具体投递规则如下：
（一）签订三方协议的毕业生，档案去向如下：
1.单位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个人档案寄往就业单位；
2.单位无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个人档案寄往签约人才服务机构。
（二）未签订三方协议的毕业生，档案去向如下：
1.待就业、参军入伍的毕业生，个人档案寄往生源地县（市或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档案转寄单位名称”填写生源地县（市或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2.报名专升本考试的毕业生，个人档案暂存学校（保存至本科院校录取结果公布）。录取后由毕业生本人持本科院校录取通知书原件(或复印件)来学校提取或办理档案转递手续。
五、有关要求：
（一）请各系应于返校之后5天内将2020届毕业生档案（以班级为单位，按照档案号顺序从小到大摆放、捆绑），并附上提交名单。
（二）学院将在7月安排档案投递工作（自提档案的除外），各系应告知毕业生，可通过学院微信公众号、毕业班群和学工处网站查询个人档案去向。

附件：2020届毕业生档案袋填写、封装模板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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